附件1：

全国拍卖行业统计源头数据
质量核查办法
（2025年3月31日发布）

根据商务部《商贸服务典型企业统计调查制度》（国统制〔2023〕24号）和国家统计局《统计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23年印发），并依照商务部《拍卖行业信息报送管理办法》（2010年制定）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拍协”）受商务部委托，承担 “全国拍卖行业管理系统”报送数据核查、月度简报编制和行业发展报告撰写等工作。
为持续提高拍卖企业信息报送工作质量，加强统计源头数据质量监督管理，防治统计弄虚作假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，全面提高统计数据准确度，中拍协制定拍卖行业统计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办法，主要内容如下。
一、核查对象
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“全国拍卖行业管理系统”报送数据的拍卖企业，特别是系统填报数据异常的拍卖单位（户）为重点核查对象。
二、核查内容
（一）核查综合性拍卖企业成交额、成交场次、佣金额。
（二）按照拍卖标的属性，核查业务类型拍卖成交额、成交场次、佣金额。
（三）核查两类统计数据。一类是异常数据，是指在数据集中与其他数据明显不同、不符合数据整体模式或行为的数据点；二类是离群值，是数据集中与其他数据点显著不同、偏离整体模式的数据点。
注：按照拍卖标的属性，包括①房地产，②土地使用权，③股权、债权、产权，④无形资产，⑤文物艺术品，⑥机动车，⑦农副产品，⑧其他等拍卖标的。
三、核查方式
采取抽样核查方式，核查统计源头数据。
（一）40名核查：全国拍卖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综合性拍卖企业成交额前40名企业，每月进行抽查，形成《月度拍卖数据统计抽样核查表》（成交额前40名），中拍协提出名单后，委托省拍协核实后再返回中拍协。
（二）20名核查：按照拍卖标的属性分类核查。一是每月抽查两类，每年每类平均抽查三次；二是每个月抽查两类各20名头部企业数据，形成《月度拍卖数据统计抽样核查表》（“ 如：房地产 ”类前20名），中拍协提出名单后，委托省拍协核实后再返回中拍协。安排如下表。
	抽查月份
	抽查分类

	1月、5月、9月
	①房地产            ②土地使用权 

	2月、6月、10月
	③股权、债权、产权  ④无形资产

	3月、7月、11月
	⑤文物艺术品        ⑥机动车

	4月、8月、12月
	⑦农副产品          ⑧其他


（三）专项核查：对热点板块拍卖企业、上月填报失真出错企业、填报数据异常企业，每月抽查不少于20家企业，修正异常数据和离群值，形成《月度拍卖数据“异常数据和离群值”核查日志》。中拍协提出抽查名单，并核实修正。
四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建立统计人员联系名单。
1.中拍协建立各省（区、市）拍卖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省拍协”）负责统计工作的《拍卖行业协会统计人员联系名单》，由行业发展部负责。
2.省拍协建立各地方《拍卖企业统计人员联系名单》，秘书处负责，报中拍协存档。
3.中拍协、省拍协对联系名单实行动态管理。
（二）统计数据“三查三审”。对抽样企业数据实行“三查三审”。
1.“三查”环节
（1）企业自查。省拍协要求属地企业每月完成填报数据自查，并根据40名核查表、20名核查表，联系核查表中属地企业，让企业进行确认。
（2）省拍协核查。统计负责人对核查表企业填报数据和自查数据再进行核准，报中拍协统计部门。
（3）中拍协抽查。中拍协统计部门对核查表进行数据质量抽查，抽查企业不少于抽查企业数10%。
2.“三审”环节
（1）一级审核。中拍协统计专员联系省拍协统计负责人、拍卖企业统计负责人，完成40名、20名数据审核。
（2）二级审核。中拍协统计部门负责人根据一级审核名单，按审核企业20%再次进行抽查复核。
（3）三级审核。中拍协协会领导对统计工作程序全程监督，主要关注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、拍卖行业的预期变动情况和成交额前5强企业成长性，进行政治把关，完成终值确定，必要时提交会长办公会研究或报送商务部发布。
五、本办法解释权归中拍协秘书处。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
1、《月度拍卖数据统计抽样核查表》（成交额前40名）；
2、《月度拍卖数据统计抽样核查表》（“ 如：房地产 ”类前20名）；
3、《月度拍卖数据“异常数据和离群值”核查日志》；
4、月度（季度、半年度、年度）拍卖数据汇总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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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1：月度拍卖数据统计抽样核查表（成交额前40名）

	20   年  月数据
	
	
	
	
	
	制表人：
	
	
	制表时间：
	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合计(成交额)
	合计(成交场次)
	合计(佣金额)
	房地产(成交额)
	房地产(成交场次)
	房地产(佣金额)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从业人数
	拍卖师人数
	联系电话

	1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8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9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0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一审签字：
	
	
	
	
	再审签字：
	
	
	
	
	终审签字：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







	
	
	
	
	
	
	
	
	
	

	附件2：月度拍卖数据统计抽样核查表（“如：房地产”类拍卖前20名）

	20   年  月数据
	
	
	
	
	
	制表人：
	
	
	制表时间：
	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合计(成交额)
	合计(成交场次)
	合计(佣金额)
	房地产(成交额)
	房地产(成交场次)
	房地产(佣金额)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从业人数
	拍卖师人数
	联系电话

	1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8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9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0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一审签字：
	
	
	
	
	再审签字：
	
	
	
	
	终审签字：
	
	



	








附件3：月度拍卖数据“异常数据和离群值”核查日志（20家）

	20   年  月数据
	
	
	
	
	
	
	制表人：
	
	
	制表时间：
	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合计(成交额)
	合计(成交场次)
	合计(佣金额)
	房地产(成交额)
	房地产(成交场次)
	房地产(佣金额)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营业外收入——政府补贴
	应付职工薪酬
	从业人数
	拍卖师人数

	1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8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8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0
	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一审签字
	
	
	
	
	再审签字
	
	
	
	
	
	终审签字
	
	

	
	
	
	
	




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
	附件4：月度（季度、半年度、年度）拍卖数据汇总表

	20   年  月数据
	
	
	
	
	
	
	制表人：
	
	制表时间：
	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分类
	房地产
	……
	合计

	
	部门
	成交额
	同比
	成交场次
	佣金额
	同比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成交额
	同比
	成交场次
	佣金额
	同比

	1
	 法院委托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 政府部门委托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 金融资产机构委托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 破产清算组委托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 其他机构委托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 个人委托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 合计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一审签字
	
	
	
	
	再审签字
	
	
	
	
	
	终审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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